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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急重

症病人空中後送臺灣各航空站至醫院間及臺灣本島醫院或住宿

式長照機構至各航空站所需搭乘救護車費用，減輕縣民負擔，

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金門縣衛生局。 

三、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設籍本縣縣民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轄區醫療機構處置診斷後，需空中轉診後送到臺灣本島醫  

      院進一步處置之急重症病人。 

  (二)從臺灣本島醫院或住宿式長照機構轉回本縣。 

四、 前點所稱醫療機構係指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及海軍陸戰隊烏

坵守備大隊醫務所；住宿式長照機構係指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

十一條所定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照機構。 

五、 本要點所稱空中轉診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急重症病人經由緊急包機或例行專機，及經醫師認定其他危 

     急生命或特殊情況必須緊急搭乘民航機，從本縣轉送至臺灣本 

     島就醫。 

  (二)自臺灣本島醫院或住宿式長照機構搭乘例行專機轉回本縣。 

六、 本要點補助範圍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臺灣本島各航空站至接收醫院。 

  (二)臺灣本島醫院或住宿式長照機構至各航空站。 

七、 補助費用含救護車車資、救護技術員、護理人員、使用氧氣等

相關救護設備費用，每趟次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三千元。但



受天候、機務、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機械等不可抗因素致航班

延誤或取消影響救護車費用增加者，每趟次最高補助金額新臺

幣一萬二千八百元。 

八、 申請本要點補助者應由本人於出院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下列相關

文件至本縣衛生局或各鄉(鎮)衛生所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 

  (二)救護車費用收據證明(二聯式或三聯式之統一發票)。 

  (三)郵局或國內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四)戶籍證明文件。 

  (五)醫院或住宿式長照機構出院相關證明文件。 

     本人因故不能提出前項申請者，得委託他人申請，應同時檢  

     附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本人亡故時，得由其法定繼承人於亡故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死 

     亡證明或除戶證明及法定繼承人身分證明文件、金融機構存 

     簿封面影本請領之；法定繼承人有二人以上時，得檢附共同 

     委任書及切結書，由其中一人請領。 

九、偽造或冒用他人搭乘證明申請補助，經查證屬實，不予補助； 

    已領取補助者應繳回溢領補助款；自發現日起二年內不得申請 

    本補助。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 


